2022年度维稳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
项目概况

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
县委政法委下设有办公室、政工室、政治安全室、维稳指导室、综治督导室（专项行动办公室）、反邪教协调室、执法监督室等7个内设机构，主要负责委机关内部事务、平安建设、综治维稳、反邪教、政法部门执法监督等工作。

资金基本情况

根据常委会议纪要2017第2期和《关于2022年加强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》(江发〔2022〕5号)文件精神，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同意，县财政局审核，县委政法委负责实施此项目，县财政安排维稳专项资金27万元。

资金绩效目标

社会大局持续稳定。全县不发生影响政治安全、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，不发生暴恐袭击和个人极端案事件，不发生非访滋事、规模集访和群体性事件，不发生重大案事件，不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件，不发生重大负面舆情炒作事件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显著提高。

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


专项总收入27万元，均纳入了2022年部门预算,资金均通过县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至我单位。  

我单位始终把资金管理作为为维稳的基础工作来抓，做到了专人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专用。财务人员认真审核各种报账凭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和完整性，对不符合要求和超出规定使用范围的开支，不予报账，严把资金拨付关，保证资金专款专用。

预算支出绩效情况

2022年我县深入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化解行动，紧盯13类重点人员和其他风险隐患，落实包保责任，限期化解。共发出交办函58份，化解突出风险隐患90余起，全县实现了“六个不发生”的工作目标。着力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体系。深入开展“护航二十大‘大排查、大包案、大化解’百日攻坚专项行动”“婚恋家庭矛盾纠纷集中大排查大化解专项行动”，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滚动排查机制，立体化、全方位摸排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，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提前发现，准确预报，精准预防。全年共摸排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60件。建立突出矛盾协商会办制度，健全完善维稳工作联席会议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，理顺工作机制，加强协调配合，不断凝聚化解突出矛盾的工作合力。全县到市赴省进京走访总量持续下降，全年未发生赴省进京非接待场所上访，无越级集体访、极端恶性事件和信访负面舆情，为全县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存在问题

加强财务知识学习，审核把关需要加强。单位缺乏专业财务人员，对相关财务知识不熟悉；资产管理待完善。

改进措施和建议

1. 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
2.持续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管理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3．加强项目开展进度的跟踪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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